
法規名稱：臺北市低收入戶就學生活及交通補助作業須知

修正日期：民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11月 24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北市社助字第 1143191331號令修正發

布第 5點、第 7點條文；並自 115年 1月 1日起生效

一、為減輕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低收入戶家庭就學成員之經濟負擔，

    依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規定訂定低收入戶就學生活及交通補助。

二、本須知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本市低收入戶家庭成員，申請就學生活補助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十八歲以上，未滿二十五歲者。

（二）就讀臺灣地區經教育部承認之高中（職）、專科學校或大學院校以

      上之學生。但就讀空中大學、空中專校、學分班及遠距教學之學生

      ，不予補助。

四、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之補助標準：

（一）符合資格者，按月核發生活補助新臺幣六千三百五十八元，撥入申

      請人指定之帳戶。

（二）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發給期間為每年七月至十二月，第二學期發給期

      間為每年一月至六月。

（三）經審核發給補助者，有身分或學籍變更等異動時，應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一個月內通知本局。如有辦理休學或退學、戶籍遷出本市、死

      亡或不符合前點規定，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停止發給補助。

    前項第一款所定補助金額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其後每

    四年調整一次，由本局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

    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之。但成長

    率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

五、本市低收入戶家庭成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交通補助之補助對

    象：

（一）當學年度九月一日為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

（二）十八歲以上，未滿二十五歲者，就讀臺灣地區經教育部承認之高中

      （職）、專科學校或大學院校以上之學生。但就讀空中大學、空中

      專校、學分班及遠距教學之學生，不予補助。

六、低收入戶交通補助之補助標準：

（一）十二歲以上，未滿十五歲者：每人每學期補助新臺幣五百元。



（二）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者：每人每學期補助新臺幣一千元。但就

      讀外縣市高中、職以上之學校者，每學期得檢具通勤證明及在學證

      明，向本局提出申請，得加發新臺幣五百元。

（三）十八歲以上，未滿二十五歲者：每人每學期補助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

七、申請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需由本人或法定代理人檢具以下文件向本

    局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已蓋註冊章戳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如為 IC 磁卡未蓋註冊

      章戳，須檢具學校開立之在學證明。

（三）申請人本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經審核符合第三點補助資格者，除事後因第九點規定撤銷或廢止其補

    助資格外，受補助人於每學期申請期限前檢具前項之證明文件後，由

    本局逕依第四點第一項規定撥款，無須重新申請。

    經審核符合第五點補助資格者，由本局將補助款逕行撥入其指定之郵

    局或台北富邦銀行帳戶。

八、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受理申請期限如下：

（一）每學年度第一學期為當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每學年度第二學期為當年二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三）新核列之低收入戶處分送達日期及年滿十八歲當月為當年度六月或

      十二月，則不受前二款申請期限之限制，應於下個學期申請期限內

      提出申請，始得溯及補發。

    前項受理申請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申請文

    件不全者，經本局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駁回其申

    請。

    基於福利不得重複請領原則，已接受其他政府單位同性質補助，擇一

    領取。但接受政府全額收容安置者，不得再申請就學生活補助。

九、本局得隨時調查申請人之就學情形，如對重要事項提供不實之資料或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

    止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補助之全部或一部。

    有前項應追回已撥付補助之情形時，由本局以書面通知限期返還，屆

    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其行為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十、本須知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十一、本須知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